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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夏語婷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84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I0439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板橋區重慶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50607455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06074551_新北市114學年度「普通教育相關人員及家長特教知能線上研

習」實施計畫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「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114學年度普通

教育相關人員及家長特教知能線上研習」實施計畫1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14學年度普通教育相關人員及家長特教知能線上

研習課程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案旨在為提升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措施之服務品質，各

級主管機關應加強辦理特殊教育教師及相關人員之培訓及

在職進修，並鼓勵有興趣之家長共同參與。

三、研習方案說明如下：

(一)對象：學校行政人員、普通班教師及有興趣之家長。

(二)時間：

１、第一場

(１)時間：115年5月23日(六)上午9時至12時，線上研

習3小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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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主題：ASD在校園現場的情緒協助。

(３)講師：台北慈濟醫院嚴重情緒障礙計劃周子倢心理

師、王姿涵個案管理師。

２、第二場

(１)時間：115年5月30日(六)上午9時至12時，線上研

習3小時。

(２)主題：ADHD的親職溝通。

(３)講師：台北慈濟醫院嚴重情緒障礙計劃林子瑜心理

師、王姿涵個案管理師。

(三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報名日期：115年4月30日(四)上午8時起至115年5月 

20日(三)下午4時止。每一場報名額滿為止。

２、報名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，研習報名處報名。

３、錄取名單將於115年5月22日(五)前逕行自報名系統查

詢。

(四)研習注意事項：

１、線上會議軟體 Google Meet 建立會議室，並提供連結

及會議室代碼，將講師及與會人員共同加入。

２、會議連結：

(１)第一場5月23日(六)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

/hvr-somm-crc。

(２)第二場5月30日(六)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

/hvr-somm-crc。

３、請於研習前20分鐘上線。

(五)本局同意參加研習之教師得以公假登記，辦理研習之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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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及工作人員，當日得以公假登記出席。

(六)完成報名並全程參與研習者，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；未完

成報名者不予核予研習時數。

(七)本案如有相關未盡事宜，聯絡窗口：中泰國小賴主任

（分機120）、王主任（分機112），電話：（02）2801-

2033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新北市淡水區中泰國民小學(教務處)、新北市政府衛生局(均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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